附件1
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

一、东湖高新集团副总经理（负责统筹公司投资管理工作）
（一）岗位职责
1.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目标，制定公司发展战略规划、投资计划，明确投资方向（如投资并购、股权投资、产业链延伸等），参与公司重大投资、业务布局的决策；督促检查战略落实，提升整体竞争力。
2.负责公司主导产业和培育方向的行业深度研究（如产业链分析、政策影响等），挖掘投资领域，形成可落地的投资策略，统筹公司基金投资、股权投资、并购重组及产业拓展等综合性投资业务。
3.负责投资管理体系和管理机制搭建，优化投资项目筛选、投资决策与评估、投资监督与预警、投后管理与退出等工作流程。
4.负责各级各类对外关系维护及拓展，争取政策支持、资金资源及项目信息，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整合，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，提升公司行业影响力。
5.完成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（二）任职资格
1.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，中共党员，金融、经济学、投资管理、理工科复合专业优先，硕士以上学历优先，具有相关职（执）业资格证书优先。
2.具有至少8年及以上大中型企业或同类型行业企业投资管理经验，具备3年及以上企业经营管理经验（副总经理及以上），对智能制造、新材料、节能环保等领域有深度研究和资源积累优先。
3.具备战略视野、企业管理能力及行业资源整合能力，扎实的投资相关专业知识，熟悉相关政策法规。
4.具备优秀的团队领导能力、组织协调能力、决策能力、谈判能力，有强烈责任心、敬业精神和成就动机。
[bookmark: _GoBack]
